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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166 号

申请人：吴韵如，女，汉族，1993 年 2 月 1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茂名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十八厂创新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

海珠区暄悦东街 23 号自编 B2 栋（部位：07 层自编 09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施智芳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红涛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委托代理人：董璐，女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吴韵如与被申请人广州十八厂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关

于加班费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

申请人吴韵如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张红涛、董璐到庭参加

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3 年

4 月 14 日的加班费 5950.57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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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克扣的工资 2954 元；三、被申

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月 12日至 2023 年 4月 14 日的项目

奖金 8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要求加班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，

我单位不予同意。我单位与其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的薪资结构

和计薪方式为责任包薪制，并已注明综合薪资中已包含工作所

需的加班费。在离职交接表中也已写明申请人已无应收应付等

未结算财务款项。申请人已通过审批的加班申请，我单位予以

认可，申请人在职期间除月薪外，另收到相应补贴 1137.08 元，

休息日值班已安排于 4 月 13 日、4 月 14 日补休。2 月 18 日至

2 月 20 日本为工作日，公司安排全员带薪补休，即申请人应使

用加班时长进行抵扣。申请人离职时加班时间已所剩无余。根

据已公示的员工手册中的考勤制度条款，申请人已知悉并确认

（微信签收）。对于未审批的加班申请，我单位不认可其加班事

实。申请人已知悉并确认公司制度的前提下，更应知悉我单位

的打卡记录仅作为员工是否正常上班，是否迟到、早退等考勤

异常的依据。我单位无法强制要求或限制员工下班后离开公司

的时间，打卡记录与是否加班无任何直接关系。加班的判定方

式是以钉钉系统通过审批为准。二、申请人主张克扣工资逼迫

离职，要求补齐工资差额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。申请人是在试

用期内主动辞职，双方已完成离职交接并已开具离职证明。我

单位无胁迫，申请人所述的逼迫离职纯属无稽之谈，荒谬至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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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入职之初，双方已明确薪酬制度与绩效考核方案。绩效

工资本为浮动工资而非固定工资，意为“按劳分配、多劳多得”，

此制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。绩效规则中也已提前告知其最终

打分与当月绩效工资发放额度的计算规则，申请人自入职后，

每月定期参与考评，考评方案始终无更改，足以证明申请人对

以上信息全部知情。申请人入职后逐渐暴露出工作能力不足，

初期念在申请人处于过渡期，予以酌情人性化打分，但经过多

次沟通及培训后，申请人仍无法如期完成交付，绩效得分较低

完全因申请人自己的原因引起，根本不是我单位无故打低分数。

绩效得分实为基于申请人工作状态变化，而进行的客观合理评

分，部门负责人已给出合理打分说明，足以证明在职期间，申

请人工作表现不佳，理解沟通能力不足，无法胜任“资深创意

策划”岗位工作，因此无法达到全额绩效的发放标准。三、申

请人要求项目奖金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。入职之前申请人确认

的邮件回函，邮件地址与其本人应聘表所留信息一致，可证实

是申请人本人。入职之后与申请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中，薪资结

构中并无项目奖金结构，双方所认可的约定以劳动合同约定为

准。申请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理应知悉劳动合同的法

律效力，签订时未提出异议，可视为认可合同约定内容。申请

人提供的入职前的面试录音系使用非法手段取得，不应作为仲

裁证据，我单位不认可该录音的关联性、合法性，并质疑该录

音的目的为恶意仲裁。根据《职位说明书》，申请人在职期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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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内容分为：日常项目执行及新项目比稿，相应工作报酬已

通过工资形式每月定期发放。申请人在职期间从未对奖金部分

提出任何异议，可视为其默认。且申请人所参与的所有比稿项

目全部丢单，对我单位已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和损失，其主张的

奖金部分更无从谈起。自申请人入职起，我单位从未有过关于

奖金发放的制度和记录。综上，申请人的请求无依据，应当予

以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工资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入

职被申请人，任职资深创意策划，双方签订了期限从 2022 年

12 月 12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11 日止的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约

定申请人的岗位月薪按税前 15500 元/月执行，包含基本工资

7750 元、岗位津贴 3100 元、绩效工资 4650 元，该薪资已包含

因工作需要安排加班的加班报酬；双方劳动合同于 2023 年 4 月

14 日解除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因不严

重的迟到时长扣其 2023 年 2 月绩效 20 分，导致其该月绩效工

资被扣 1817 元，被申请人无理由打低 2023 年 3 月的绩效评分，

并扣发其该月绩效工资 1137 元。申请人还称双方关于 2023 年

2 月的绩效评分争议在于考勤，其在 2023 年 2 月份确实迟到 6

次，但被申请人没有告知迟到需要扣绩效评分，被申请人也没

有告知其可以补卡，而且其提出以 10 倍调休时间冲抵迟到也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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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同意，被申请人没有证据证明其2023年3月的工作能力不足，

也没有证据证明绩效评分的合理性。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自入

职起就知悉绩效考核的标准，申请人也有安排既定的标准执行，

其单位作出的绩效评分是有理有据的。另查，申请人称其曾要

求被申请人就 2023 年 2 月、3 月绩效评分给予书面说明，被申

请人通过邮件方式向其发送了考核评分表，其收到该评分表后

没有回复邮件内容，但有口头与被申请人沟通。被申请人提交

经申请人确认的 2023 年 2 月、3 月考核记录表载明考核项目有

考勤纪律性、外部工作反馈、月度工作情况，其中考勤纪律性

的项目说明有“有 5 次以上请假/迟到或 1 次及以上旷工本项 0

分”的内容，申请人 2023 年 2 月考勤纪律性得分为 0 分，该月

总得分为 61 分，2023 年 3 月份总得分为 78 分。再查，申请人

自行举证的2022年 12月及 2023年 1月考核记录表的考勤纪律

性的项目说明载明“有 5 次以上请假/迟到或 1 次及以上旷工本

项 0 分”的内容。本委认为，根据庭审查明可知，双方确实有

关于绩效考核的约定，申请人在职期间亦有进行绩效考核，根

据双方各自举证的考核记录表均体现出如若劳动者在当月有迟

到 5 次或以上的，该项得分为 0 分，此属于双方约定及执行的

一项考核标准。据查明，申请人自认 2023 年 2 月份确实迟到 6

次，根据考勤考核标准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该项目评定为 0 分，

符合双方实行的考核标准，而申请人对于 2023 年 2 月其他项目

的评分并无异议，故被申请人以该考核评分核发申请人该月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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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，并无不妥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2 月工资差额

缺乏事实依据。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提供 2023 年 3 月绩效考核

评分书面说明，被申请人按申请人要求提供了对应说明，申请

人未对此予以回复，亦无证据证明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给予的评

分说明有异议，可视为申请人已认可被申请人作出的说明，认

可被申请人作出的 2023 年 3 月份绩效评分，故申请人现提出其

不认可该评分，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该月工资差额，缺乏依据，

本委亦不予支持。

二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经查，双方确认申请人每天工作

时间为 9 时至 18 时 30 分，中午休息 1.5 小时，每周工作 5 天；

申请人的加班需要申请获得审批。申请人主张其在 2023 年 3 月

13 日、3 月 15 日、3 月 29 日、3 月 30 日、3 月 31 日共计产生

平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 16 小时，在 2023 年 1 月 20 日、1 月 26

日、1 月 27 日共计产生休息日加班 17.1 小时，前述加班时间

的申请均遭到被申请人拒绝，未体现在系统中，其离职前系统

显示还有 22 小时工作日延时加班未调休，其曾向被申请人提出

两个方案，一为以一比一的比例予以计算工资，二为延长离职

时间，但被申请人对此不同意，只是要求其在 4 月 12 日离职，

4 月 13 日、4 月 14 日为调休，正常结算 4 月 13 日、4 月 14 日

的工资，故被申请人仅是安排了 16 小时的调休，还剩余 6 小时

未调休，加上未获得的审批通过的加班时间，被申请人还有 22

小时平日延时加班及 17.1 小时的休息日加班未结算加班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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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提交申请且获得通过的加班时间已经获得

调休，其离职时已无加班时间未调休，对于申请人未经审批的

加班申请则不予认可。另查，被申请人提交经申请人确认的《员

工离职申请表》核准离职日期一栏载有“2023.4.14（其中 4.13

与 4.14 两天为加班调休）”的内容。申请人确认该栏的内容为

其本人书写。本委认为，由双方陈述可知，被申请人对于加班

时间设置有加班申请、审批的流程，只有获得审批通过的方能

成为有效加班时间，现申请人自认其请求的部分加班时间为未

获得审批通过的加班时间，故其该部分时间并不符合被申请人

规定的加班时间成就的条件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

付 2023 年 3 月 13 日、3 月 15 日、3 月 29 日、3 月 30 日、3 月

31 日共计 16 小时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及 2023 年 1 月 20 日、1

月 26 日、1 月 27 日共计 17.1 小时休息日加班费的请求不予支

持。其次，申请人在离职时知悉自身尚余的加班时间，并就此

提出处理方案，被申请人对此予以回复，双方最终在《员工离

职申请表》上载明 4 月 13 日、4 月 14 日为加班调休，由此可

以反映双方曾就剩余加班时间的处置进行过沟通、磋商，并最

终通过《员工离职申请表》予以载明，表明该处置系双方当事

人经过讨论后达成的一致意见，属于协商一致形成的合意。因

此，在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当时存在意识受阻、意志受限的情

况下，该处置方案应属于双方为解决剩余加班时间的终局方案。

虽然该方案低于申请人自称的未调休时间，但双方当事人在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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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时基于自身或对方情况考虑，为快速有效解决双方争议，选

择低于法定标准或预想标准的方案，属于当事人对自身合法权

利的自由处分，在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的情

况下，应当予以尊重并照准。现被申请人已按双方之约定安排

申请人调休并核发工资，双方关于剩余加班时间的处置约定已

履行完毕，故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自由精神，本委认为申

请人再行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加班工资的请求，缺乏事实依据

及法律依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项目奖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在面试时被申请人有

告知其每个项目至少有 4 位数奖金，其工作期间参与了 8 个项

目，其自行按最低标准每个 1000 元予以计算本案请求的项目奖

金，项目奖金系按贡献比例、岗位每月结算，但被申请人没有

公示具体标准，由公司自行决定发放多少。申请人举证有录音

及文字说明内容拟证明其关于项目奖金的主张，该文字说明显

示的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8 日，人员包含“董某”“郑某”“吴

韵如”，沟通过程中“郑某”提过“所有的这个项目奖金的话都

是四位数起的吧”等。被申请人对该录音及文字说明内容以非

法录取为由不予确认，并称双方从未签署任何关于项目奖金的

协议，录用通知、劳动合同均没有体现申请人的薪资结构包含

有项目奖金，申请人关于项目奖金的请求没有任何依据。另查，

申请人自称其入职时及入职后双方均没有明确提到项目奖金的

事宜；双方确认的《聘任通知》《劳动合同》均载明有申请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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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用期及转正后的工资标准，当中并没有提及项目奖金；申请

人曾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通过微信方式询问“董某”为何劳动

合同载明的工资标准为税前 15500 元，与聘任通知载明的税后

15500 元不同，“董某”回复此为审核时候的遗漏。本委认为，

首先，虽然申请人举证有录音及文字说明内容拟证明其与被申

请人有关于项目奖金的约定，但该沟通内容是发生于申请人入

职之前，此时双方处于磋商、洽谈阶段，并非最终落实的方案，

申请人的具体待遇标准应当以申请人入职时双方确认及实际履

行情况予以认定，单凭该录音不足以证明申请人关于项目奖金

的主张。其次，申请人曾对《聘任通知》《劳动合同》载明的工

资标准有提出过疑问，但其仅系针对税前、税后金额提出质疑，

并没有提及关于项目奖金的问题，表明申请人系认可《聘任通

知》《劳动合同》载明的工资项目构成。再次，按常理，奖金一

般系用人单位项目盈利或当年营收盈余时支付给劳动者的奖

励，该奖励涉及用人单位成本、收入及劳动者的劳动付出，故

此，为了平衡企业的经营及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公平，避免不必

要的纠纷，用人单位必定与劳动者约定明确的计算基数、支付

条件、标准及周期。然而，本案中申请人对于其项目奖金的计

算标准、条件等，均无法陈述清楚，由此可以侧面印证，申请

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并没有切实约定具体项目奖金的计算方式。

最后，申请人自称项目奖金为每月结算，但申请人在职期间从

未领取过项目奖金，申请人作为领取项目奖金的劳动者，如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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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认为被申请人未发放项目奖金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理应

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，或行使法律赋予的向相关劳动行政部门

进行投诉的权利，然而本案无证据证明申请人在职期间行使过

上述权利，故根据申请人的工作及领取报酬的情况，应视为申

请人已清楚知悉其每月的工资构成，并认可被申请人的工资支

付标准，否则明显有违普罗大众对劳动者正常提供劳动和领取

劳动报酬行为的认知常理。综上，本委对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

支付其项目奖金的请求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

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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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梁炜珊

二○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

书 记 员 方正贤


